
新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修改 

  为了完善我国商标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1 年 10 月 27 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进行

了第二次修改，修改后的商标法于 2001 年 12 月 1 日生效。2002年 8

月 3 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新条例

自 2002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这次修改是继 1993 年第一次修改后的

第二次修改，修改的幅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第一次修改。 

一、扩大了权力主体 

    1、商标申请的主体以前只能是公司，或者至少是个体工商户才

能申请商标，新商标法第四条放宽到所有的自然人。这在网络时代有

特别重大的意义。 

    2、根据新商标法第五条，企业或个人既可以像过去一样单独去

申请，也可以和别的企业或个人一起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

标，共同享有和行使该商标专用权。这就使当事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尤其在各方利益相持不下的时候，不至于陷入你死我活的“双输＂境

地。 

二、扩大了商标保护客体的范围 

 

    1、新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它组

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

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

申请注册。TRIPS协议第十五条要求，只要是眼睛看得见的标记，都

可以作为商标来申请。这样，传统不认为是商标的，比如可口可乐瓶

子，现在可以作为立体商标来注册。 



    2、增加有关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户的规定。对集

体商标和证明商标，1993 年的商标法实施细则中就有规定，如“纯

羊毛标记＂、“绿色食品＂等，都是已经注册了的证明商标。这次新

商标法第三条将有关规定上升为法律，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效力得

到正式承认。由于我国的土特产比较多，通过注册证明商标保护土特

产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景德镇瓷器、涪陵榨菜等等。 

三、完善商标注册程序 

    1、商标的显著性可以通过使用取得 

    新商标法区分了绝对禁止和相对禁止的标记，并且承认显著性可

以通过使用取得。 

    2、驰名商标受到特别保护 

    这次修改明确将“驰名商标＂的概念写进了商标法。具体的保护

分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未注册驰名商标，新商标法规定，就相同或者

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

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一个是针对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新商标法规定，就

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

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

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3、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可以受到保护 



  为了打击抢注他人在先使用商标的行为，新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明

确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商标已经他人使用并有一定影响，一个是他人

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这点其实是对 1993 年商标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提升，区别仅仅在于新法只要求“使

用并有一定影响＂，而不再要求“公众熟知＂。 

    4、增加在先权利和会展商标保护的规定 

    新商标法为了落实 TRIPS 协议第十六条（一）的规定，在第九条

和第三十一条两处提到在先权利，足以说明商标专用权不得以损害他

人利益为代价。新商标法在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在中国政府主办或承认

的国际展览会展出的上品上首次使用的，自该商品展出之日起六个月

内，该商标的申请人可以享有优先权。 

四、强化保护力度 

    1、可以追究“反向假冒＂的商标侵权责任 

  新商标法第五十二条（四）对“反向假冒＂的问题也明确加以禁

止。反向假冒是在被侵权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侵权方井将其产品的商

标撤下，换上自己的商标出售的行为。这种损害是对知识劳动投入的

累积效应的损害。消费者有权知道商品或服务的真正制造商，未经许

可擅自去除他人商标显然将割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 

    2、对商标侵权案件的行政查处将会更加有力 

    新商标法第五十五条赋予了行政机关必要的查封和扣押的权利，

如果侵权行为成立，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新商标法第五十三条责令立即



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

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并可处以罚款。与旧法相比，手段得到大大加

强。 

    3、强化对商标专用人得赔偿力度。 

    新条例第五十二条加强了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过去只能处以

非法经营额 50％或者非法获利 5 倍以下的罚款，新法不再以非法获

利作为计算基准，同时将罚款数额提高到罚款非法经营额 3 倍以下，

并且在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的情况下，规定了 10 万元以下的法定罚

款数额。 

五、司法程序介入 

    1、可以要求司法机关采取诉前证据保全、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及

财产保全的措施 

  新商标法为了落实 TRIPS 协议的要求，分别在第五十七条、第五

十八条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及财产保全的措施。

诉前证据保全是 TRIPS 协议第五十条要求的一种单方临时措施，原告

可以借此发动对被告的突然袭击，有效打击假冒侵权行为，但使用不

当也可能妨碍被告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因此一般不能轻易使用。新

商标法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否则驳回申请。 

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则是 TRIPS 协议第五十条所要求的一种临时禁令，

允许诉前临时禁令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有效地制止侵权，防止任何迟延

可能造成的难以弥补的损害。 



    2、所有行政部门的决定都有可能受到司法部门的复审 

  为了适应 TRIPS 协议的要求，新商标法取消了商标评审委员会的

终局决定权，所有该会做出的决定或裁定都将可能受到法院的司法复

审。新条例用了一个章节九个条款的篇幅专门规定了有关商标评审的

程序，建立了公开评审制度，并要求进一步制定商标评审规则。根据

有关批复，司法部门已决定暂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商

标局及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案件。这些案件中曾经

有或正在有民事争议的，由知识产权庭受理，其余案件则由行政庭受

理。此外，地方工商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也有可能被提起行政诉

讼。 

  同时，新商标法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也提出了要求，例如：对

商标注册申请和商标复审申请应当及时审查；从事商标注册、管理和

复审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廉洁自律，忠于职守，

文明服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等等。 

 


